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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工作简况 

(一) 任务来源 

2020 年 12 月，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标委发[2020]53 号”文件，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0 年第四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的通知》，

国家标准《合格评定 测量设备期间核查的方法指南》（以下简称：该标准）列入 

2020 年国家标准修订计划，项目编号：20204957-T-469。 

该标准由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牵头起草，广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中

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河南省计量科学研究院、西安计量技术研究院、深圳市华测

计量技术有限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四研究所、广东省科学院测试

分析研究所（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中国纤维质

量监测中心、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内蒙古自治区计量测试研究院、吉林

省计量科学研究院、湖北省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等单位共同参与起草。 

该标准由全国认证认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61）提出并归口。 

(二) 工作过程 

根据标准制订的计划和要求，2021 年 3 月由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组

织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1 年 3 月至 2022 年 2 月，标准起草工作组成员对国内外有关测量设备期

间核查的相关文献资料进行了研究，对牵头起草单位已制定的方法进行了整理，

对标准中相关的术语和定义、期间核查的类型、被核查对象的范围、核查频次、

期间核查的文件和记录、设备计量特性的期间核查、设备功能性的期间核查、设

备安全性的期间核查等内容开展研究，经过工作组反复讨论修改编写完成了标准

《合格评定 测量设备期间核查的方法之南》草案稿。 



2022 年 3 月，标准起草工作组完成标准的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报秘书

处。 

(三) 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该标准由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作为项目承担单位负责标准的制订工

作，主要起草单位和人员包括：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王阳、林志国、安平、张龙、霍江莲 

广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卫作之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修宏宇 

河南省计量科学研究院：师恩洁 

西安计量技术研究院：胡畅 

深圳市华测计量技术有限公司：李鹏辉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四研究所 王桂娟 

广东省科学院测试分析研究所（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 彭继伟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齐小花 

中国纤维质量监测中心：周硕 

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李名兆 

内蒙古自治区计量测试研究院：安晓宁 

吉林省计量科学研究院：房法成 

湖北省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王琦 

各参与单位所做的工作：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负责标准整体框架及其

全文的起草，输出标准草案稿等工作，其他参与起草单位成员按章节进行分工，

对标准内容的编制、内容的表述和方法示例等内容进行补充和完善。 



二. 国家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国家标准主要内容 

(一) 标准编制原则 

该标准在制定工作中遵循“面向市场、服务产业、自主制定、适时推出、及

时修订、不断完善”的原则，注重标准制订与技术创新和应用推广相结合，本着

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以及标准的目标、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

一致性和规范性的原则来进行该标准的制定工作。 

该标准的起草主要按 GB/T 1. 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

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编写。在确定标准主要内容时，综合考虑机构

测量设备管理的实际情况，力求满足设备管理的精细化、经济型和风险可控，充

分体现标准制定的先进性和合理性。 

(二) 标准主要内容 

1. 结构说明 

该标准草案分为 8 个章节，包含 5 个资料性附录，具体结构和章节如下： 

 前言 

 引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总则 

 5 期间核查的文件和记录 

 6 设备计量特性的期间核查 

 7 设备功能性的期间核查 



 8 设备安全性的期间核查 

 附录 A（资料性附录）标准测力仪的期间核查方法 

 附录 B（资料性附录）质量比较仪的期间核查方法 

 附录 C（资料性附录）液相色谱仪的期间核查方法 

 附录 D（资料性附录）马丁代尔耐磨仪-李莎如图形期间核查方法 

 附录 E（资料性附录）气密门的期间核查方法 

 参考文献 

2. 主要技术内容说明 

 该标准给出了测量设备（简称设备）期间核查的一般要求、方法、结果

判定及处理等方面的建议，适用于机构实施的测量设备期间核查活动。 

 本文件采用GB/T 27000、JJF 1001和 ISO/IEC 指南99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单独给出了验证、测量设备、规定要求、期间核查、核查标准、计量特

性和校准等术语及定义。 

 根据期间核查的内容和目的，将其分为三类：计量特性期间核查、功能

性期间核查和安全性期间核查。 

 在确定被核查对象范围时，给出了机构宜重点关注的设备和关注的要素。 

 给出了确定期间核查的核查频次时需考虑的因素，将核查频次其分为不

定期核查和定期核查。 

  给出了期间核查文件和记录的相关要求，其中期间核查文件通常包含实

施期间核查的人员、被核查对象及项目、核查标准、环境条件要求、核

查频次、核查步骤（或方法）、核查结果的判定及处理、核查记录表格。 

 介绍了设备计量特性的期间核查，包含核查标准和核查方法，分别给出



了核查标准法、设备比对法、临界值评定法、稳定性核查法、重复性核

查法、检出限核查法等计量特性的期间核查方法，给出了核查结果判定

和结果处理方法。 

 介绍了设备功能性的期间核查，包含核查范围、核查标准、核查方法和

核查结果的判定和应对措施。 

 介绍了设备安全性的期间核查，包含核查范围、核查标准、核查方法和

核查结果的判定和应对措施。 

 给出了 5 个期间核查具体的应用实例作为资料性附录。 

三. 标准中涉及专利情况 

该标准中未涉及到专利及其他知识产权问题。 

四. 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等情况 

期间核查是通过技术手段验证测量设备性能状态的有效途径，是相关机构为

保持对设备性能的信心、确保测量结果有效性而经常采用的质量控制方式，可供

检测和校准实验室、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检验机构、标准物质生产者、能力验证

提供者、科研实验室等参考使用。 

标准制定可以为相关机构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一方面，该标准可以帮助机

构更好的理解和正确实施测量设备的期间核查活动，确保期间核查活动的有效性

和针对性，提升测量设备的管理水平和能力，增强对设备使用的信心，降低对设

备使用的风险，减少对设备管理的成本。另一方面，该标准也可以加深评审人员

对测量设备期间核查的理解，统一评审尺度，保证相关评审的质量和评审的一致



性。 

五.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无 

六. 与相关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该标准的内容将完全遵照现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研制，与国家相关的强

制性标准不冲突。若在标准研制和执行中存在相互抵触的情况，应以现行法律、

法规和强制性标准为准。 

七.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八. 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该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九.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该标准发布后，开展标准的宣贯工作，提高标准的认知度，并对有关人员进

行培训。建议该标准批准发布 6 个月后实施。 

十.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一.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